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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仲裁结果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

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提示: 

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：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下达《裁

决书》[2016]中国贸仲京裁字第 0864 号。 

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第一被申请人 

 涉案的金额：裁决本公司返还申请人借款本金人民币 4000 万

元并支付截至 2016 年 6 月 8 日的借款利息人民币

7,507,590.41 元、支付自 2016 年 6 月 9 日至 2016 年 7 月 28

日的借款利息 542,465.76 元；裁决本公司向申请人支付律师

费人民币 1,113,000.00 元、差旅费及其他费用人民币

4,976.00 元。  

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：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账载对景华

借款本金余额为 40,000,000.00 元，欠息 7,724,612.50 元。

按照《裁决书》，公司还需支付律师费人民币 1,113,0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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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、差旅费及其他费用人民币 4,976.00 元，可能影响公司本

期利润。 

 

2016年 8 月 25日，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公司” “本公司” ）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下达

的《裁决书》[2016]中国贸仲京裁字第 0864 号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

如下： 

一、本次仲裁基本情况 

申请人：景华  

第一被申请人：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 

第二被申请人：黄国忠  

第三被申请人：丁磊  

申请人提起仲裁时的仲裁请求为： 

1、请求裁决第一被申请人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

返还申请人借款本金 4000 万元及借款利息，并支付违约金。 

2、请求裁决本案申请人的律师费、差旅费等实现该债权费用及

本案的仲裁费由被申请人、广西钲德宇胜、韦立移承担； 

3、请求裁决第二被申请人、第三被申请人、广西钲德宇胜、韦

立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 

在该案 2016 年 6 月 8 日庭审中，申请人当庭撤回对广西钲德宇

胜及韦立移的仲裁请求，仲裁庭当庭准予。同时申请人向仲裁庭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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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《确认仲裁请求申请书》，其最终变更仲裁请求为： 

1、请求裁决第一被申请人返还申请人借款本金人民币 4,000 万

元及支付截至 2016年 6 月 8日的借款利息人民币 7,507,590.41 元；

并支付自 2016 年 6月 9 日至借款本金实际偿还之日的借款利息； 

2、请求裁决第一被申请人支付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费、律师费（人

民币 1,113,000.00元）、评估费、拍卖费、差旅费（含其他费用人民

币 4,976.00元）、公告费、邮寄费、申请执行费等各项为实现本债权

所发生的全部费用； 

3、请求裁决第二被申请人、第三被申请人对上述借款本金、利

息及各项实现债权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 

二、本次仲裁相关事由 

2014 年 7 月 10 日，公司与景华先生签订《借款协议》。景华先

生同意向公司出借资金 6000 万元，作为公司日常经营管理、补充流

动资金等用途。本次借款的年利率为 9.9%，借款期限为 365 天。该

笔借款由公司股东黄国忠先生持有广西钲德宇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

51%股权作为本次借款的连带责任质押担保；同时，黄国忠先生及丁

磊先生共同且连带向景华先生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截止 2014 年

7 月底，公司累计收到景华先生人民币 4000 万元。之后公司对相关

内容进行了披露。 

2015 年初，景华先生向公司提出解除该借款合同，并按合同约

定承担违约金。公司与其进行沟通，希望能按照《借款协议》约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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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商解决归还其借款事宜，未达成一致。 

2015 年 6 月，景华先生以《景华先生与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

股份有限公司、广西钲德宇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、黄国忠先生、丁磊

先生、韦立移先生之合作协议书》所引起的争议为由，向中国国际经

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。 

2015 年 9 月 21 日，公司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下

发的《DB20151001 号借款合同争议案仲裁通知》（2015）中国贸仲京

字第 034005 号后进行了披露（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23 日发布的

临 2015—087 号公告）。 

三、裁决情况 

仲裁庭依据该案查明的事实、证据，作出如下裁决： 

（一）第一被申请人返还申请人借款本金人民币 4000 万元并支

付截至 2016 年 6 月 8 日的借款利息人民币 7,507,590.41 元、支付自

2016年 6 月 9 日至 2016年 7 月 28日的借款利息 542,465.76 元。 

（二）第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律师费人民币 1,113,000.00

元、差旅费及其他费用人民币 4,976.00 元； 

（三）第二被申请人、第三被申请人对上述裁决第（一）、（二）

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； 

（四）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； 

（五）本案仲裁费人民币 437,616元，由第一被申请人、第二被

申请人、第三被申请人共同承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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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仲裁各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的款项，各被申请人应于本裁

决书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完毕，各被申请人逾期履行的，应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向申请人加倍支

付延迟履行期间利息。 

四、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

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账载对景华借款本金余额为

40,000,000.00元，欠息 7,724,612.50元。 

按照《裁决书》，公司还需支付律师费人民币 1,113,000.00 元、

差旅费及其他费用人民币 4,976.00 元，可能影响公司本期利润。 

公司仍希望与景华先生友好协商，努力筹措资金，妥善解决公司

向其借款的相关事宜。 

五、其他仲裁事项 

    截至目前，本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仲裁事项。 

六、风险提示 

公司历史遗留债务较大，诉讼案件较多，资产处于抵押、查封、

轮候查封状态。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仍为自有房屋租赁。尽管公司努力

寻求各种途径以解决历史遗留债务问题并提高持续经营能力，但公司

基本面仍未得到有效改善。 

因公司 2014年度、2015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，公司股票

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。如果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仍为负

值，公司股票将被暂停上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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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、上海证券报、证券时报发

布的公告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 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 

山西广和山水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


